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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水发集团有限公司超过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发生变更的公

告》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国泰君安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水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作

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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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期债券核准情况 

发行人本次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 25 亿元公司债券已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审核同意，并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经中国证监会注册（证监许可【2020】2450

号）。发行人获准向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专业投资者发行面

值总额不超过 25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21 年 4 月 29 日，水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成功发行 10.00

亿元水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21 水发

01”）。 

2021 年 9 月 3 日，水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成功发行 10.00 亿

元水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21 水发 02”）。 

2021 年 10 月 27 日，水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成功发行 5.00

亿元水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以下简称“21 水发

03”）。 

二、 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21水发 01 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水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发行规模：10.00 亿元 

3、债券期限：3+2 年 

4、 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发行时票面利率为 5.14% 

5、起息日：2021 年 5 月 6 日 

6、到期日：2026 年 5 月 6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为 2024 年 5 月 6 日。 

7、信用等级：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级别为

AAA，本期债券评级为 AAA。 

8、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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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二）21水发 02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水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2、发行规模：10.00 亿元 

3、债券期限：3+2 年 

4、 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发行时票面利率为 5.00% 

5、起息日：2021 年 9 月 7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为 2024 年 9 月 7 日。 

6、到期日：2026 年 9 月 7 日 

7、信用等级：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级别为

AAA，本期债券评级为 AAA。 

8、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三）21水发 03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水发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2、发行规模：5.00 亿元 

3、债券期限：3+2 年 

4、 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发行时票面利率为 4.95% 

5、起息日：2021 年 10 月 29 日 

6、到期日：2026 年 10 月 29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兑付日为 2024 年 10 月 29 日。 

7、信用等级：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级别为

AAA，本期债券评级为 AAA。 



6 

8、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三、 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作为“21 水发 01”、“21 水发 02”、“21 水发 03”的受托管理人，持续

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

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水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或“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出具了《水发集团有限公司超过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发生变更的公告》，

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本次变更前，发行人董事共有 10 位，分别为王振钦、刘肖军、张春生、孔祥泉、

张焕平、王在新、王波、李占辰、王益民、闫芳阶。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1、离任董事 

经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鲁国资任字[2022]13 号】研究决

定：免去王波的水发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 

经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鲁国资任字[2022]20 号】研究决

定：免去孔祥泉、张焕平的水发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 

2、新增董事 

经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鲁国资任字[2021]30 号】研究决

定：委派安中涛为水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经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鲁国资任字[2022]13 号】研究决

定：委派裘建兵为水发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经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鲁国资任字[2022]29 号】研究决

定：委派苏群为水发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三）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本次变更后，发行人董事仍为 10 人，分别为王振钦、刘肖军、张春生、安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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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新、苏群、李占辰、王益民、闫芳阶、裘建兵。发行人新聘任人员简历如下： 

安中涛，董事、副总经理，男，1973 年 5 月生，博士学历，1998 年 7 月参加工

作，历任山东齐鲁会计师事务所职员、总经理助理兼审计一部主任、副总经理；山

东万隆齐鲁会计师事务所总经理；万隆会计师事务所山东分所总经理；万隆亚洲会

计师事务所山东分所总经理；泰山财产保险公司筹备组财务组组长、总经理助理、

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鲁粮集团纪委书记；现任水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 

裘建兵，董事，男，1965 年 11 月生，硕士学历，1983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

省交通厅小清河航运局会计、计财审计部副主任、计财科副科长；省航运管理局审

计科副科长、财务科科长；山东航运集团财务处负责人、副处长、财务处审计处处

长；省国资委企业分配处负责人、企业改革改组处副处长；省国投公司资本运营部

负责人、部长、资本运营部部长、总法律顾问；山东产权交易中心董事长、山东海

洋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省再担保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党委书

记、董事长；现任水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苏群，董事，男，1968 年 8 月生，博士学历，1988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新汶

矿务局翟镇煤矿学校教师、团委干事、团委副书记；新矿集团翟镇煤矿团委书记；

新矿集团翟镇煤矿铁路工区区长；新矿集团物资供销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党委委

员；新矿集团物资供销公司副经理、党委委员、董事；新矿集团法律法规处处长、

法律服务中心主任；鄂托克前旗长城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内蒙古福城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监事、鄂托克前旗权辉商贸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山东矿业管理技

术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山东能源集团物资供应中心主任、风险法务部部

长、副总法律顾问、副总经济师；山能国贸执行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山东能

源集团创元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水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董事不存在持有公司股份和债券的情况，不存在被

调查、采取强制措施情形，不存在严重失信行为。。 

（四）影响分析 

根据发行人 2022 年 7 月 25 日出具的《水发集团有限公司超过三分之一以上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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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生变更的公告》，上述人事变动不会影响发行人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经营状况稳健，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 

四、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作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与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已督促发行人对照相关规章

制度及业务指引规定对公司超过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发生变更的情况予以披露，特此

提醒投资者关注发行人相关风险。 

五、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李璐 

联系电话：021-38032620




